
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文件
冀交法〔２０２３〕１０号

河北省交通运输厅

关于印发«河北省交通运输领域不予行政

强制措施事项清单»的通知

各市(含定州、辛集市)交通运输局,雄安新区综合执法局,厅直有

关单位、机关有关处室: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«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(２０２１－２０２５

年)»,深入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,持续优化交通运输法治化

营商环境,推进包容审慎监管,根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»

«优化营商环境条例»«河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»等规定,省厅制

定了«河北省交通运输领域不予行政强制措施事项清单»(以下简

称«清单»),现予印发,并提出以下意见,请一并贯彻执行.

一是切实提高思想认识.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各级各部门要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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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认识依法实施不予行政强制措施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持续推

进“放管服”改革的要求,也是深入实施«优化营商环境条例»,优化

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,是实现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的

重要途径.要进一步统一思想、落实责任,确保«清单»依法有序实

施.各市交通运输部门可根据本地区立法工作实际对«清单»进行

补充完善.

二是准确把握适用原则.本«清单»只适用于法律、法规规定

可以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形.各部门要坚持以事实为依

据,对依法应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,不得实施行政强制措施.

同时,为了制止违法行为、防止证据损毁、避免危害发生、控制危险

扩大,应当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,要及时实施行政强制措施,避免

“应实施不实施”的情形.

三是及时反馈实施效果.各级各部门要注意收集、汇总适用

«清单»时发现的问题、市场主体的反馈以及典型案例,并及时报省

厅.省厅将根据执法实践情况,动态完善«清单»适用范围及条件.

河北省交通运输厅

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０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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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)

　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０日印发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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